[bookmark: _GoBack]询价公告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诚邀具备相关资质条件的潜在供应商参与采购对讲机项目（二次）询价工作，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编号：SCCX‑20251107。
（二）项目名称：四川省苗溪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对讲机项目（二次）。
（三）采购人：四川省苗溪有限责任公司
（四）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二、最高限价：本项目采购控制价为人民币125000.00元。 
三、采购方式：询价采购
四、询价通知书发出及获取方式：2025年12月2日在四川省川西监狱门户网站上以询价邀请函形式发布，投标人自行下载。  
五、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为生产车间提供一批具备通信清晰性高、保密性高和可靠性高的对讲机，以满足日常生产调度需求。
1.满足GA/T 1366-2017《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移动台技术规范》、GA/T 1056-2013《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总体技术规范》规定的技术指标要求：
（1）获得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提供承诺函，承诺交货时提供有效期内的型号核准证原件备查）
（2）通过PDT设备空口一致性测试及射频设备性能检测；（提供由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3）具有PDT 数字集群、PDT 数字常规等工作模式，手台切换后可正常使用，不自动重启；
（4）支持单北斗定位，须通过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验中心的单北斗认证测试；(提供相关测试报告复印件)
（5）屏幕尺寸:≥2.2英寸彩色显示屏；尺寸(高*宽*厚):≤132*55*30mm(不含天线)；
（6）整机重量：≤310g（带标配电池和天线）；
（7）工作频率范围:350MHz~400MHz频段；信道容量:>1024;信道间隔:12.5kHz/25kHz；工作温度:-30℃至60℃；接收灵敏度:≤-122dBm(误码率5%时)；
（8）防护等级≥IP68；（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9）支持NVOC声码器，支持通过菜单切换声码器；
（10）越区发射语音切换不掉字：发射手台进行越区切换时，接收手台语音收听不掉字；
（11）出声方式：采用双喇叭设计，顶部出音与后部出音结合，适合挂肩使用，提供产品三视图；
（12）支持倒地告警功能；
（13）支持可编程按键，具备二次开发接口及功能；
（14）所有设备可在规定时间内平滑顺利、保质保量地接入我单位现有PDT无线集群系统，且不得影响我单位已有设备及系统的正常使用。询价文件要求的技术参数及功能全部可以实现，我单位现有PDT网管系统可以对本次采购的数字集群手持台进行管理。涉及设备数据接口、软件开发、适配调试等产生的费用包含在报价中。(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2.对讲机必须能与我公司现使用的数字手持终端对讲机相兼容并能互联互通，并实现生产园区内无死角信号覆盖，保障语音清晰，声音洪亮。
（二）质量要求
1.对讲机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型号核准证证书必须在有效期内），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达到对讲机国家强制要求。
2.对讲机应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及耐用性，须符合 MIL-STD-810G-2014标准（高温工作/低温工作），能够在各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发挥优异性能，并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完整有效的检验（检测、测试、试验）报告扫描件予佐证，达到对讲机国家强制要求。
3.对讲机须具备良好的防水防尘功能，防尘防水等级≥IP68，并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完整有效的检验（检测、测试、试验）报告扫描件予佐证，必须达到防水等级，在下雨被雨淋的情形下可以正常使用。
4.对讲机须具备良好的静电放电抗扰度性能，性能应满足GB/T 17626.2-2018要求，并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完整有效的检验（检测、测试、试验）报告扫描件予佐证，达到对讲机国家强制要求。 
（三）采购数量
本次采购33台套对讲机，供货要求：主机1台（含原装电池1块）、备用电池（2200mAh及以上）1块、背夹1个、充电器1个、天线1根、说明书1套（含相应数量的对讲机本体和电池、充电器等配件、涉及设备数据接口、软件开发、适配调试等产生的费用）。
（四）售后服务与保障
1.所采购的对讲机应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和保修服务，保障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在使用过程中如遇到任何问题或故障，供应商应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维修服务，对讲机本体提供终身的保修服务，对讲机电池提供至少24个月的保修服务。
3.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确保设备的长期稳定运行，如在保修期内有软件升级，供货商需免费对本次采购的对讲机进行软件升级。
4.采购方实际需要的情况下，为使用人员提供设备使用培训，确保设备高效使用。            
（五）签订合同：投标人中标后，应将所投标对讲机送采购人试验收，经采购人确认符合本次采购需求，再签订采购合同。
（六）交货期限：签订后30日内。
（七）采购供应商的数量：1家。
（八）报价：投标人报价满足商务所有需求，总价包干，以上报价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配件，涉及设备数据接口、软件开发、适配调试等产生的费用，管理费，税金等。
（九）结算方式：设备配送调试完毕，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增值税专票，采购人经审核后转账支付。
六、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招标。
（二）其他要求：无                     
七、报名方式：电话报名，电话028-84885650
八、报名时间：2025年12月3日至 2025年12月5日09时00分至12时00分、13时30分至16时30分（北京时间，周末、法定节假日除外）。
九、报价文件的获取：报名后投标人自行在四川省川西监狱门户网站上下载。
十、报价文件要求及递交时间:报价文件符合公告规范要求（报价文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2025年12月9日10：00分前将报价文件（正本）一份装订密封采用直接送达或者顺丰快递或者邮政快递至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红光村4组25号办公楼218室何女士收  （封面注：“采购对讲机项目报价”）电话：028‑84885083。
十一、评审方式：以满足询价文件罗列的供应内容及要求，从询价文件响应本“询价公告”第五询价的商务要求项作为实质性要求的供应商中采取报价最低评标价法进行评审。
十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先生      
联系电话：028-84885650
地  址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红光村4组25号（具体地点在百度或高德地图导航搜索“苗溪公司”）

附件：1.询价文件 

四川省苗溪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2日








询价文件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第一部分：资格性响应文件（格式）

1、 [bookmark: _Toc28792]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
本授权声明：                     （供应商名称）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姓名、职务）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职务、身份证号码）为我方参加“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采购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参与该项目采购活动、合同签订以及合同履约中的一切事宜，我方均予承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由我方承担。
特此声明。

	身份证（正面）
	身份证（背面）

	身份证（正面）
	身份证（背面）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名称：             （盖章）
联系电话：            
日   期：                  







2、 承诺函
                  ：
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根据询价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具备本项目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
二、完全接受和满足本项目询价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如对询价文件有异议，已经在投标截止时间届满前依法进行维权救济，不存在对询价文件有异议的同时又参加投标以求侥幸中标或者为实现其他非法目的的行为。
三、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的行为。
四、供应商未对本次采购项目提供过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供应。
五、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不存在和其他供应商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代理人的行为。
六、截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响应文件中提供的能够给予我公司带来优惠、好处的任何材料资料和技术、供应、商务等响应承诺情况都是真实的、有效的、合法的。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追究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bookmark: 五、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若涉及）][bookmark: _Toc35371686][bookmark: _Toc35371361][bookmark: _Toc35371467]日 期：  年   月    日

三、商业信誉承诺函

                       ：
我单位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现郑重承诺：我单位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由我单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35371468][bookmark: _Toc35371362][bookmark: _Toc35371687]








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
能力的承诺函

                       ：
我单位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现郑重承诺：我单位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由我单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35371363][bookmark: _Toc35371469][bookmark: _Toc35371688]五、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良好记录的承诺函

                       ：
我单位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现郑重承诺：我单位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由我单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35371364][bookmark: _Toc35371470][bookmark: _Toc35371689]六、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
                       ：
我单位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现郑重承诺：我单位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即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行为），无重大安全/质量事故。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由我单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七、其他资格性证明文件（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第四章）]七、 其他资格性证明材料

（格式自拟） 





















第二部分：其他响应文件（格式）
       一、报价函
                ：
1.我方全面研究了“              （项目名称）”项目询价文件，决定参加贵单位组织的本项目询价采购。我方愿意以人民币              （大写）（￥           ）的投标报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我方自愿按照询价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服务。
3.一旦我方成交，我方将严格履行采购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4.我方同意本询价文件参照《四川省政府采购当事人诚信管理办法》（川财采〔2015〕33号文件）对我方可能存在的失信行为进行惩戒。
5.我方愿意提供贵单位可能另外要求的，与询价报价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
6.本次询价，我方递交的响应文件有效期为询价文件规定起算之日起     天。

供应商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按手印）：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二、 报价清单

 
	货物
名称
	品牌
	型号
	数量 （台套）
	
单价（元）
	
总价（元）
	备注：


	对讲机
	
	        
	33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日    期：     年    月    日
                  
注：1.报价包括但不限于设备、辅材及配件、安装人工费、运输费、管理费、税金及询价文件规定的其他一切费用。
供应商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按手印）：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三、投标设备技术配置参数表
	编号
	询价文件要求
	
响应文件要求

	偏离说明

	1
	满足GA/T 1366-2017《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移动台技术规范》、GA/T 1056-2013《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总体技术规范》规定的技术指标要求：
（1）获得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提供承诺函，承诺交货时提供有效期内的型号核准证原件备查）
（2）通过PDT设备空口一致性测试及射频设备性能检测；（提供由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3）具有PDT 数字集群、PDT 数字常规等工作模式，手台切换后可正常使用，不自动重启；
（4）支持单北斗定位，须通过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验中心的单北斗认证测试；(提供相关测试报告复印件)
（5）屏幕尺寸:≥2.2英寸彩色显示屏；尺寸(高*宽*厚):≤132*55*30mm(不含天线)；
（6）整机重量：≤310g（带标配电池和天线）；
（7）工作频率范围:350MHz~400MHz频段；信道容量:>1024;信道间隔:12.5kHz/25kHz；工作温度:-30℃至60℃；接收灵敏度:≤-122dBm(误码率5%时)；
（8）防护等级≥IP68；（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9）支持NVOC声码器，支持通过菜单切换声码器；
（10）越区发射语音切换不掉字：发射手台进行越区切换时，接收手台语音收听不掉字；
（11）出声方式：采用双喇叭设计，顶部出音与后部出音结合，适合挂肩使用，提供产品三视图；
（12）支持倒地告警功能；
（13）支持可编程按键，具备二次开发接口及功能；
（14）所有设备可在规定时间内平滑顺利、保质保量地接入我单位现有PDT无线集群系统，且不得影响我单位已有设备及系统的正常使用。文件要求的技术参数及功能全部可以实现，我单位现有PDT网管系统可以对本次采购的数字集群手持台进行管理。涉及设备数据接口、软件开发、适配调试等产生的费用包含在报价中。
	
	



注：1．供应商需对询价文件除“商务要求”外的其他内容逐一应答，以上表格格式行可增减。
2．注：投标人必须据实填写，不得虚假应答，否则将取消其中标资格。如与询价文件技术相关条款无偏离，须逐条应答。如有正偏离条款，请将正偏离条款逐条应答；有负偏离，均视为未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供应商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经营者   ）或代理人（签字）：
日  期：  













                       四、保密承诺函
                      （格式自拟）
2

